
高雄市仁武推動廢棄物資源化設施促參 BOT 案 

內容概述 

計畫緣起及目的 

本市產生的廢棄物皆清運至轄內中區廠、南區廠、仁武廠及岡山廠等大型垃圾焚

化廠處理，惟隨 4 廠廠齡逐漸超過 20 年，僅依賴定期維修及不定期搶修難維持

設備高效率運轉，故經綜合考量廢棄物變化趨勢及處理需求、設備狀況、預估經

費、施工停爐期間對廢棄物處理服務所造成之影響，仁武、岡山廠以延役、修建

升級相關設備之方式推動，並已透過促參方式引進民間投資，而南區廠則推動建

新替舊，同時檢討中區廠停用事宜。惟就整體而言，本市垃圾處理容量仍須滿足

市民生活與經濟發展需求，故仍應規劃妥適之垃圾處理設施。爰此，本案擬於仁

武廠部分廠區土地及回饋中心部分土地興建廢棄物資源化設施，將廢棄物提取適

燃性之成分轉製成均質資源循環燃料，出售作為民間鍋爐替代燃料使用，不僅提

升本市廢棄物處理妥善率，亦有利降低空污及碳排放，且減少化石燃料的開採與

運輸，實踐淨零減碳概念；此外，本案擬引進民間資金、專業技術及創意辦理興

建工程及操作管理，期許加速公共建設及服務之提供，同時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公共服務性質、功能與角色 

妥善處理本市產生的廢棄物 

基本資料 

案號 1130706-002 

公告次數 第 1 次 

法令依據 促參法 

規劃方式 民間自規政府土地 

是否為促參法之重大公共建設 是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 否 

案件名稱 高雄市仁武推動廢棄物資源化設施促參 BOT 案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 

主辦機關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被授權或受委託機關 被授權 

被授權機關名稱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被授權機關地址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34 號 



被授權機關依據 113 年 7 月 2 日簽奉高雄市政府同意授權辦理 

公共建設類別 
環境污染防治設施/環境保護相關法規所定之廢
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或最終處置設施 

民間參與方式 
BOT: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
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基地概述 

公共建設所在地 高雄市 

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仁安二巷 100 號 

範圍(地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新段 964、757 及 758 地號 

面積 約 8,200 平方公尺 

政策公告 

政策公告日期：113 年 7 月 8 日 

1.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46 條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

則」第 71 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2. 本案(案件編號 1130706-002)政策公告文件請至財政部推動促參司「促進民

間 參 與 公 共 建 設 資 訊 網 」 自 行 下 載 (https:// 

https://ppp.mof.gov.tw/WWW/inv_ann.aspx)。 

3. 本案公告日期自 113 年 7 月 8 日起至 113 年 9 月 10 日 17 時 00 分止。 

4. 申請人應依本政策公告規定備齊相關申請文件並妥予封裝後，於申請文件遞

送截止日前以郵遞寄達或專人送達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政

風室(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一巷 15 號管理大樓 3F)，逾期恕不受理。 

 

 


